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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鲤政办〔2017〕161 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建立健全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任清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解决减权放权过程中出现的“放而

不管”“一放了之”和承接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增强简政放权的

协同性，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

任清单的通知》（闽政办〔2017〕96 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建立健全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任清单的通知》（泉政办〔2017〕

136 号）文件要求，现就建立健全我区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任清

单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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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立健全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管责任清单 

对 2014 年以来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纳入清单管理的行政许

可事项、公共服务事项和涉及群众、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依申请

办理的相关行政权力事项)，我区原审批单位仍然要按照“谁主

管、谁监管”的监管原则，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依法履

行监管职责，逐项列出具体监管责任清单，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

计划或举措，通过强化日常监管，确保被取消的审批事项运转有

序。 

二、建立健全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管责任清单 

对 2014 年以来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国务院、省、市

政府直接下放区、街实施的事项），区直有关单位要对照法律、

法规、规章和单位“三定”规定等，明确衔接方式和监管职责等，

逐项列出具体监管责任清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承接单位要依

法履行审批和监管责任，积极创造条件，确保承接到位。 

（一）加强指导培训。相关事项下放时，区直有关单位要制

定具体可操作的衔接落实方案，明确具体承接对象、指导培训计

划、工作时限、经费保障和技术支持等。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

承接条件要求较高的审批事项，要在技术人才、经费保障和技术

装备等方面，为基层实施审批创造必要的条件。承接单位要认真

研究制定承接方案，明确具体承接机构和人员，加强相关业务学

习，做好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准备。 

（二）做好要件交接。相关事项承接过程中，区直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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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基层实施审批提供完整、统一的审查工作细则、办事指南等

审批必备材料，并对审查环节、审查内容、审查标准、审查程序

和办理时限等审批要素予以明确。承接单位要进一步梳理事项设

定依据、办理流程、申报材料、审查规则、办理时限等，及时更

新和公布办事指南；对承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向区直有

关单位报告。 

（三）注重上下联动。下放事项原则上要在文件下发之日起

2 个月内承接落实到位。下放事项承接落实到位前，区直有关单

位要继续配合做好审批业务受理工作，避免工作脱节。对于基层

承接落实确有困难的，应给予适当过渡期。一般事项，过渡期为

3～6 个月；较为复杂事项，过渡期为 6～12 个月。过渡期内，

原审批单位要继续做好审批和服务工作，切实负起事中事后监管

责任；承接单位可派人到原审批单位进行跟班学习，并积极创造

条件落实承接工作。过渡期结束后，承接单位确实无法承接的少

数审批事项，原审批单位要在征求承接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研究

提出整改意见。 

（四）强化督导落实。区直有关单位要做好下放事项的跟踪

指导工作，在承接单位确认承接到位后半年（复杂事项 1 年）内，

组织开展下放事项承接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或抽查，发现承接单

位存在违规、不按章审批等问题的，要及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

的按有关规定问责。承接单位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审批和服务机

制，强化责任意识，依法依规行使审批职权，承担相应的后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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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职责。审批事项下放 1 年（复杂事项 2 年）内，因承接落实不

到位导致审批出现问题的，原审批单位和承接单位要分别承担相

应责任。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区直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对 2014 年以

来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逐项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责任清

单和工作机制，不断强化“放管结合、放而不乱、管而有效”的

责任意识。 

（二）有序推进。对取消、下放的事项，区直有关单位要按

照工作要求，逐项明确责任单位、监管职责、应当承担的责任等，

运用“双随机”“互联网＋”和日常检查等监管方式，持续加大

监管力度，确保取消、下放事项监管不漏项、不缺位、不脱节。

委托基层实施的事项应按照《福建省行政审批事项委托实施规

定》（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140 号）等有关规定，加强监管工作。 

（三）加强监督。各级各单位要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监督投诉服务平台，完善投诉信息的处理和反馈工作机制。在网

上省办事大厅以及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设置群众监督投诉专

栏，及时反馈监督投诉的处理结果，强化社会监督，做到“有呼

必应、有诉必理、有理必果”。 

（四）按时报送。区直单位减权放权事项的监管责任清单（详

见附件）请于 12 月 8 日前报送区审改办。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

任清单根据简政放权推进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各相关单位调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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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应于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后 3 个月内报送区审改办。对区

直有关单位建立健全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任清单工作落实情况，

区效能办、区审改办将适时组织督查并将督查情况予以通报。 

 

附件：泉州市鲤城区    单位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任清单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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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泉州市鲤城区     单位减权放权事项监管责任清单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附表一：取消的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监管责任单位 监管主要职责及措施 取消文件文号 备注 

1        

⋯⋯        

附表二：下放的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原实施机关 监管责任单位 监管主要职责及措施 承接单位的职责 下放文件文号 备注 

1         

⋯⋯         

备注：1．“监管责任单位”填写本单位承担该事项监管职责的内设机构等。 

      2．“监管主要职责及措施”填写减权放权后，本单位应当承担的有关法定监管职责以及本单位制定的具体监管措施。 

3．“承接单位的职责“填写承接单位的具体承接落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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